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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循環經濟與土壤污染整治作業推動方面，在中國大陸推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簡稱十三五）後，國務院以脫貧攻堅、教育脫貧、生態環境保護三個規劃專項規劃

為未來推動主軸，其中，關於環境保護專項，全國水土污染防治的「水十條」、「土十

條」應運而生，將全面實施水土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鑑於中國大陸目前希望以直接引進歐洲既有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做為解決其國

內目前環境污染問題之捷徑，反觀我國目前在技術、市場規模及國際合作等方面有較

大壓力，為能逐步在價格產生誘因，除在技術研發仍需加緊透過每年與產、學界合作，

進行研究發展與模場試驗計畫外，亦需思考將整體循環概念融入加速受污染土地循環

再生作業，可作為我國未來推動受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的操作模式，俾以提升我國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的能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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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目的 

鑑於蔡總統就職演說中，宣示將推動走向循環經濟時代之政策方向，為加強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實務與循環經濟概念結合，爰需透過歐美先進國家既

有之相關知識與技術交流活動，建立我國相關制度修正方向之借鏡，適逢中國大

陸自 2016年起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

要」，及同年 5 月 31日發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同時加強推動國際合作

之際，更進一步透過「2016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展覽會」邀請歐盟率領奧地利、

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荷蘭、波蘭、羅馬尼亞、西班牙、

瑞典和英國等 14 個國家進行交流，藉以汲取相關國家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與推動循環經濟作業之專業知識、技術與制度等資訊，而本署亦藉此機會派員參

與本次展覽會，觀摩並學習歐美國家現行制度與整治技術結合之成效，同時瞭解

目前中國大陸相關新制度之實施情形，並且做為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制

規範之借鏡。 

展覽會場在近 140家參展廠商的參與下，陣容壯大，且論壇與研討會總計多

達十餘場次，透過本次會議主軸之循環經濟內容，亦得以有效瞭解中國或國際上

各類型結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持續推動之綠色整治技術，以及循環經濟

產業鏈的組合模式與概念，希冀啟發與增進本署推動資源永續利用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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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摘述 

日期 工作內容概要 

11/22（二） 啟程，出發至中國大陸北京 

11/23（三） 

1. 參加「2016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展覽會」開幕式 

2. 參加「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發展國際論壇」 

3. 參加「中歐循環經濟論壇」。 

11/24（四） 
1.參加「循環經濟技術創新與投融資論壇」 

2.參加台商推介會。 

11/25（五） 
1. 參加「中德生物能源行業機遇與挑戰研討會」 

2. 參訪展覽會展場。 

11/26（六） 回程，返回臺灣 

 

 

 

圖 1 2016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展覽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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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成員 

 

項次 姓名 性別 單位及職稱 

1 尤衍翔 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污基管會助理環境技術師 

2 許位嘉 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污基管會助理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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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過程及行程成果 

「2016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展覽會」係由中國循環經濟協會與中國國際貿易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相關國際協辦單位則分別有歐盟委員會環境總司、歐盟

駐華代表團、瑞典駐華使館、荷蘭駐華使館、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德國國

際合作機構（GIZ）、日中經濟協會、韓國循環資源流通支援中心、能源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技社、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澳中農業聯盟（ACAF）等，本次

展覽會之展示範圍與內容概述如下：  

（一）工業循環經濟 

1. 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煤系、石油天然氣、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非金屬礦及低

品位礦、共伴生礦、難選冶礦、尾礦、廢石綜合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以及

整體解決方案。 

2. 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煤矸石、粉煤灰、鋼鐵冶金渣、有色冶煉渣、化工廢

渣、工業副產石膏等綜合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利廢新型牆體材料、固廢填

充技術。 

3. 熱能和廢氣回收利用技術與裝備。 

4. 產業園區循環化、生態化改造整體解決方案及成果。 

5. 資源綜合利用「雙百」工程、工業固廢示範基地建設展示。 

（二）農業循環經濟 

1. 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農田廢膜和灌溉器材回收利用、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生

物質能源技術、裝備與產品。 

2. 農林牧漁加工副產物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 

3. 農業循環經濟產業鏈及農業循環經濟產業園區整體解決方案。 

4. 土地復墾與土壤修復技術與裝備。 

5. 農業循環經濟模式及示範園區展示。 

（三）資源再生利用與再製造 

1. 資源再生利用：廢鋼鐵、廢有色金屬、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報廢汽車、廢電池、

廢塑料、廢橡膠、廢輪胎、廢玻璃、廢舊燈管、廢舊紡織品等再生循環利用技

術、裝備與產品。 

2. 再製造：汽車發動機、變速箱、起動機、電動機等零部件再製造技術、裝備與

產品，礦山機械、工程機械、機床、盾構機、醫療器械、複印機、打印機及耗

材等機電產品再製造技術、裝備與產品，再製造整體解決方案。 

3. 「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再製造產業示範基地、再生資源產業園區展示及整體

解決方案。 

4. 互聯網+循環利用：再生資源分類回收體系、城市生活垃圾與再生資源分類回

收「兩網融合」體系、再製造舊件回收與產品銷售體系、再生資源與再製造交

易體系展示。 

（四）垃圾資源化利用 

1. 城市和農村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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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廢棄物及廢舊路面材料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 

3. 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 

4. 污泥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與產品。 

5. 垃圾資源化利用整體解決方案。 

（五）節水與水循環利用 

1. 礦井水、工業廢水循環利用技術與裝備。 

2. 海水淡化、苦鹹水利用技術與裝備、海水淡化示範基地。 

3. 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技術與裝備。 

4. 節水器具與產品。 

5. 雨水收集與雨洪利用技術與設備。 

（六）節能低碳與可再生能源 

1. 工業節能：節能型鍋爐、窯爐及熱網、節能電機與自動化控制系統，空壓機、

餘熱余壓回收、節能熱泵、節能熱交換等熱處理及輸配電系統節能技術、裝備

與產品。 

2. 建築節能：裝配一體化建築節能技術，綠色建材，新型牆體保溫材料、節能型

門窗、樓宇智能控制系統，供熱管網等節能技術、裝備與產品。 

3. 交通運輸節能：汽車節油、智能交通、軌道、航空、航運節能技術、節能與新

能源汽車（混合動力、純電動）、快速充電裝置、替代燃料、大容量儲能裝置

等技術、裝備與產品。 

4. 商用和民用節能：節能商用空調、節能低碳家用電器、綠色照明等技術與產品。 

5. 工業過程碳減排、碳撲獲技術與裝備。 

6. 合同能源管理整體解決方案。 

7. 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與裝備。 

（七）清潔生產、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技術 

1. 生態設計，包括工業產品、建築、園區、小城鎮和鄉村生態設計技術。 

2. 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術與產品，污染物過程控制技術。 

3. 大氣、水、土壤等污染控制技術與裝備。 

4. 危險廢物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置技術與裝備。 

5. 土壤、礦山和河道等生態修復技術。 

（八）循環經濟文化 

1. 循環經濟教育示範基地展示。 

2. 利用廢棄物製作的文化用品、各類藝術品。 

3. 循環類書籍、書畫、視頻等。 

（九）國際及港澳台地區循環經濟技術與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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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6中國國際循環經濟展覽會開幕式 

此次展覽會進行方式採廠商技術展示與相關論壇為同步進行，其間亦提供廠

商、業者與相關與會國際單位進行國際合作交流機會，而本次行程關於土壤及地

下水與循環經濟內容概述如下： 

1. 循環經濟與土壤污染整治作業推動方面，在中國大陸推動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綱要（簡稱十三五）後，其國務院以脫貧攻堅、教育脫貧、生態環境保

護三個規劃專項規劃為未來推動主軸，其中，關於環境保護專項，全國水

土污染防治的「水十條」、「土十條」應運而生，將全面實施水土污染防治

行動計劃。據中國大陸環保部規劃院測算，預計「十三五」期間環保投入

將增加到每年 2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社會環保總投資有望超過 17

萬億元，將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持續發展。 

2. 針對目前中國大陸土十條階段性土壤修復防治目標方向與盈利，摘要說明

如下： 

（1） 污染方付費模式 

「土十條」明定「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由造成土壤污染的

單位或個人承擔責任。責任主體變更，由變更後繼承其債權、債務的

單位或個人承擔相關責任；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的，由土地使用權受

讓人或雙方約定的責任人承擔相關責任。責任主體滅失或責任主體不

明確的，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依法承擔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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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益方付費模式 

部分具有商業用地價值的土地整治採取受益方付費模式，對完成整

治之土地進行再利用的房地產開發商或地方土地儲備部門承擔土壤修

復費用。 

（3） 財政直接出資方式 

針對大量受污染土壤已經無法找到污染責任人而治理土壤污染又

缺乏良好的收益機制，整治只能依靠政府資金。 

（4） 財政出資回購方式（BT模式） 

部分金額較大的土地整治採取 BT（建設-轉移）模式。整治業者通

過投標方式取得項目，在建設期先行墊資對污染土地進行整治，項目完

成驗收後一段時間內政府向企業支付合約款項回購該筆土地，緩解資金

壓力。 

（5） PPP 模式 

西元 2014年至 2016年間，中國大陸土壤污染防治資金在土壤治理

專項撥款金額翻倍增加，但仍然不能彌補資金缺口。PPP 模式引入民間

資本參與土壤整治項目，有助於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 

3. 「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發展國際論壇」內容主要圍繞在綠色金融、產業循環

集群，以及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綱要等 3 大面向進行論述與討論。綠色金

融著眼於風險控管、產業切入角度及整合作為；而產業循環集群則分析自

消費端乃至製造材料中，如何透過一連串廠與廠的結合，形成一產業連續

集群（例如工業區內具上下游關聯之工廠聚集），達到每個廠至少獲利 5%，

進而結合金融業務，最終回饋予人民。另此次中國大陸方面與會代表多以

十三五規劃為講述核心，並以其內容中所欲推動之「循環經濟促進法」為

講述重點，未來中國大陸將持續透過該促進法展開再生資源環境污染控制

標準訂定，藉由此次展覽機會，引入歐洲先進技術進行合作。 

4. 「中歐循環經濟論壇」中由中國大陸及歐盟委員會環境總司兩單位人員進

行論述，除包含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內容外，歐盟目前進行的一系列政策

中，從廢棄物如何在生產階段，成為循環經濟的一環，達到資源再利用的

方式，並協助清費者選擇對環境有利的產品與服務。其中，對於土壤保護，

透過標準的製程規範及循環經濟的生產原則，避免生產階段產生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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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土地中造成污染。 

5. 「循環經濟技術創新與投融資論壇」內容較針對於產業投融資生態與銀行

相關產業的資金投入探討，然而銀行、保險等投融資產生對於循環經濟涉

及的各行業工廠，未必能夠完全信任，不易達到進一步投資的意願。以土

地買賣而言，相對於中國大陸，臺灣在土地履歷之資訊公開方面，除公告

場址資訊可於本署網站查詢外，亦建立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管理專區，

於網站上公布全國工業區之燈號分級現況，資訊公開程度較健全且完整，

提供銀行、保險及仲介等行業了解風險與利潤計算的資訊，因而較有意願

投入污染整治資金或污染保險等業務。 

6. 此次展覽除有臺灣展團的展覽專區外，另有安排推介會於 11月 24日下午 1

時至 2時，以臺灣循環經濟企業團為名，進行臺灣循環經濟相關技術介紹，

其中不乏曾與本署合作之晶淨科技公司、中技社，以及太和環境企業等多

家臺灣產業參加，有助於臺灣專業技術的推廣。 

7. 「中德生物能源行業機遇與挑戰研討會」主要介紹生物質能源在中國大陸

的應用，不同於歐美種植生物能源作物的是，中國大陸每年可產出 3.3億噸

生質能源，且其中 2.2 億噸係從農林類產生，又以秸稈（水稻、小麥、玉米

等禾本科農作物成熟脫粒後剩餘的莖葉部分）為大宗。雖然來源不盡相同，

但目的都是為了產生可用能源，提供發電、發熱等需求。而此次討論中，

亦探討沼氣產生能源的潛力，涉及污染水與污泥的處理，而污泥、底泥除

可藉由處理產生沼氣能源，進而能夠避免持續滲入生活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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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廠商展團推介會 

8. 藉由前述十三五規劃、土十條等政策外，本次展覽會中更一再強調目前中

國大陸推行之一帶一路政策，加強國際合作交流，不僅可以在短時間內引

進歐洲相關先進污染整治技術外，亦同時增加國際資金挹注，不僅加速處

理環境污染問題，更能有效減輕政府資金壓力。 

 

 

 

 

 

 

 

 

 

 

 

 

圖 4 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發展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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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與建議 

循環經濟的總體概念是一個可恢復且可再生的產業體系，講求再生恢復、使用可

再生能源、拒絕使用妨礙再利用的有毒化學物質，並藉由重新設計材料、產品、及商

務模式，以消除廢棄物並使得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被利用，相較於這一個大型循環體

系而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似乎也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將整體循環概念融

入加速受污染土地循環再生作業時，亦可作為我國未來推動受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的

操作模式。 

另參照目前中國大陸 3大污染類型（即事業污染場址、礦區場址及農地場址）而

言，廠商願意積極投入整治作業者，均以事業場址為主，在農地污染場址上較為欠缺

獲利空間，亦難以提升主動投入相關污染整治作業之誘因，此一問題與我國現行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實務情形，亦屬相同，針對相關問題，中國方面目前採取下列方式

進行處置： 

1. 技術合作： 

中國大陸積極尋求歐盟等國際合作，希望透過德國、荷蘭等國經驗，快速取得循

環經濟在政策面、產業面及技術面的可行性與執行力。 

2. 經濟誘因： 

中國大陸挾大規模資金投注各項交流與產業發展，希冀透過循環經濟整合不同產

業，除了提升產業鏈結力，一方面減低耗能，回收廢棄物，以節省成本，達到環

保目的，惟仍以商業利益與引入資金為首要考量。 

圖 5 各類固狀土壤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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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污染物去除後，重製而成之磚窯成品 

承前述，鑑於中國大陸目前希望以直接引進歐洲既有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做為

解決其國內目前環境污染問題之捷徑，反觀我國目前在技術、市場規模及國際合作等

方面有較大壓力，為能逐步在價格產生誘因，除在技術研發仍需加緊透過每年與產、

學界合作，進行研究發展與模場試驗計畫，俾以提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

的能力；如 105年度本署補助「利用臺灣本土有益混合菌以提升水稻植生萃取重金屬

鎘污染之可行性研究」等專案研發，以及目前行政院推動之受污染農地設置太陽光電

設備等作業，除提升污染整治技術與降低整治作業成本外，亦基於循環經濟概念，落

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土地永續利用及維護環境品質目的。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對於新技術之瞭解與應用已逐步引進歐美經驗，短時間內將

不亞於臺灣，惟其管理、制度與觀念上仍因經驗不足而有待加強。針對此次參訪建議

事項如下： 

1. 持續辦理研究與模場試驗計畫，協助產、學界技術提升，以利國內技術轉移及國

際專利申請事宜；例如 105年度本署補助案中，即有以「自土壤去除重金屬的方

法」相關成果申請國內及中國大陸之專利。未來希冀可藉由此項技術能量提升方

式，並透過專利保護，提供國內相關產業拓展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 

2. 基於循環經濟概念，將褐地再利用等發展與政策思維納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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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 展覽會參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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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 中歐循環經濟發展論壇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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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 各論壇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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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 參展廠商現場發放之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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